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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教師申請自主研究計畫補助實行細則 

92.12.30 學術委員會訂定 

93.01.08 臨時院務會議備查通過 

93.03.15 院長公佈施行 

94.03.09 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二、三、七、八、九條 

99.12.09 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二、五條 

100.01.05 校長簽准 

100.3.28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九條 

100.05.20校長核定 

101.12.06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二條 

102.03.25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條 

102.04.18校長簽准 

103.06.04校長簽准 

104.03.05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五、九條 

104.03.16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五、九條 

104.04.12校長簽准 

106.12.11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五條 

106.12.25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五條 

107.02.08校長簽准 

109.03.26學術委員會修訂第四條 

109.10.19 院長裁示簽准後公告 

110.04.21學術委員會修訂第三條 

110.06.07 院務會議通過修訂 

110.07.30 校長簽准 

111.08.23校長批准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政策修改法條用字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學術活動補助辦法第七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細則所稱自主研究計畫須為當年度向國科會申請，經審查未獲得之計

畫，且申請人當年度未獲得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者，始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 本院所屬專任教師皆可提出申請，同一位老師至多得獲補助 3次。 

第二次(含以後)申請補助之教師，須提出前一次補助案的研究成果公開發

表證明或投稿證明。 

第四條 本項作業每年辦理一次，申請者須於每年 10月 01日前檢附相關申請資料

向本院提出申請，所申請之研究計畫須為單年計畫，執行期間為次年 1月

至 12月。 

第五條 本院教師申請但未獲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必須檢附原始研究計畫書

（如為多年計畫請修正為單年計畫書）、該計畫國科會審查意見表及申請

人答覆表向本院申請自主研究，研究計畫書須敘明經費預算表及預期研究

成果。 

每案經學術委員會審查或送外審通過者，再由學術委員會依審查結果斟酌

補助「兼任助理費、業務費和設備費」至多新臺幣（以下同）12萬元；補

助以購置研究設備、儀器、圖書或與資料庫為限。至於其他與研究非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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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設備，如小家電、咖啡機、吸塵器等，不在補助範圍。另申購個人電

腦，除非做為研究實驗之器材，每人以購置 1台為限。 

當年度預算不足時，補助順序為資淺教師優先。 

第六條 每一申請案件由學術委員會就國科會審查意見表、申請人答覆表與研究計

畫，審核通過後斟酌核定補助金額。 

若因經費預算不足，或「國科會審查意見表」明顯表示該計畫無執行之必

要，或其學門領域與計畫主題為學術委員會無從審查者，得由學術委員會

送請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各領域外審委員建議名單由各系所提供送請院長

圈選兩名，送審時將申請者匿名，強調只針對研究計畫內容之學術性審

查，不考慮申請者過去的研究或著作發表，並告知外審委員本審查之目的

為鼓勵從事研究之方案。審查分數平均達 70分者由學術委員會依評審意

見斟酌核定補助金額，每案至多 12萬元；未達 70分者則不予補助。 

第七條 受補助之教師須於該單年度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檢附研究成果報告供學

術委員會及各界查詢與參考。 

第八條 凡經本補助案補助所完全之計畫，公開發表時須加註：「本研究經國立政

治大學商學院自主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等字樣。 

第九條 經費來源及上限： 

一、經費來源: 

    （一）本院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學術研究費。 

   （二）本院自籌收入經費。 

二、經費上限：   

每年預算以 50萬元為限。 

受補助之計畫須於執行期間之會計年度結束前檢附原始支出憑證核實報

支，逾期者不保留補助款。 

第十條 本細則規範未盡事宜者，由學術委員會視執行狀況修正之。 

第十一條 已獲得國科會補助執行兩個以上研究計畫者，向本院申請補助主持人費

之辦理時程，同本細則第四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細則由學術委員會訂定，報請院長公布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